
 

新聘專任教師報到之差勤說明 

一、法規請參考本校教職員請假休假辦法、教師聘任待遇服務規則及教職員工出差旅費報支規定。 

二、請假規定簡表： 

請假類別 辦法 請假方式 

事假 
專任教師每學期累計以七日為限，寒暑假期間，在不影響教學及行

政工作原則下，經校長核准得以延長，所請事假不扣薪資。 
可於系統辦理請假手續。 

病假/生理假 

每學年合計准給二十八天。 

女性教職員因生理日致工作有困難者，每月得請生理假一日，其請

假日數併入病假計算。 

可於系統辦理請假手續。 

病假應檢附就醫証明，如

連續累計三日以上者，須

附具醫師診斷書。 

婚假 
結婚給婚假十四日，因業務需要，婚假無法連續請畢時，得依實際

情形分次申請，但應於結婚前一週至結婚後一個月內請畢。 

可於系統辦理請假手續。 

須檢附證明文件。 

產假/陪產假 

懷孕者，於分娩前，給產檢假八日，得分次申請，不得保留至分娩

後；於分娩後，給分娩假四十二日。 

因配偶分娩者，給陪產假五日，得分次申請。但應於配偶分娩日前

後十五日內請畢，例假日順延之。 

可於系統辦理請假手續。 

須檢附證明文件。 

喪假 

因父母、配偶死亡者，給喪假十五日；繼父母、配偶之父母、子女

死亡者，給喪假十日；曾祖父母、祖父母、配偶之祖父母、配偶之

繼父母、兄弟姊妹死亡者，給喪假五日。喪假得於百日內連請或分

次申請完畢。 

可於系統辦理請假手續。 

須檢附證明文件。 

公假 

一、 奉核定赴國內外進修、考察、研習、訓練，期限在一年以內

者。 

二、 代表學校參加國際會議或出席學術研討會議發表論文。 

三、 奉核定參加與其職務有關之各項集會活動者。 

四、 依法受各種兵役召集者。 

五、 參加政府舉辦之選舉投票。 

*另依本校教職員工健康促進辦法第九條之規定，參加健康檢查同

仁在不影響正常授課或工作情形給予公假，並以一天為限。 

須報支差旅費者，依規定

於事前填寫紙本(國內/國

外)出差申請單。 

無須報支差旅費者，可於

個人 portal[差勤系統]中

辦理請假，並請將證明文

件寄予差勤承辦人審核。 

三、 出差申請單填寫規定： 

1. 出差後欲報支差旅費者，務請於事前填寫國內/國外出差申請單。 

2. 表單務請於人事室網頁[表單下載]頁面中，下載最新版本之內控表單。 

3. 公假請假務請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出席國際會議或研討會發表論文者：請檢附相關議程、論文接受函等。 

 參與國際交流行程者：請檢附活動行程表、邀請函或相關聯繫郵件等。 

4. 國外出差之公假核定，擬依會議日期加會議日期前、後各一日核予公假；其餘請假日數如為工作日則計為事

假，如為例假日則不另計事假。 

5. 國外出差單日期填寫處共有三處，右上角請假日期欄位務請依飛機實際去回日期填寫(回國後才可核銷機票)；

會議日期及洽公日期欄位則請依附件議程或行程表表訂時間填寫。 

 差勤承辦人：劉莉薇(分機:2223)

http://www.yzu.edu.tw/admin/so/files/regulations/f/1-41.pdf
http://www.yzu.edu.tw/admin/so/files/regulations/f/1-2.pdf
https://www.yzu.edu.tw/admin/so/files/regulations/f/1-54.pdf
https://www.yzu.edu.tw/admin/so/files/regulations/f/1-53.pdf
https://www.yzu.edu.tw/admin/ho/files/Form/T3.doc
https://www.yzu.edu.tw/admin/ho/files/%E8%A1%A8%E5%96%AE%E4%B8%8B%E8%BC%89/%E5%85%83%E6%99%BA%E5%A4%A7%E5%AD%B8%E6%95%99%E8%81%B7%E5%93%A1%E5%B7%A5%E5%9C%8B%E5%A4%96%E5%87%BA%E5%B7%AE%E7%94%B3%E8%AB%8B%E5%96%AEHO-CP-13-CF021.5%E7%89%88106.09.21%E4%BF%AE%E8%A8%82.doc


 

元智大學教職員請假休假辦法 

79.03.28  78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院務會議通過 

85.01.22  84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91.06.18  90 學年度第 2 次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97.07.21  96 學年度第 22 次行政會議修訂通過 

106.10.25  106 學年度第 6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9.05.13 109 學年度第 21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第一條  本校教師及職員之請假、休假，悉依本辦法辦理。  

第二條  教師及職員之請假，依下列規定： 

一、事假：專任職員（含助教）每學期累計以七天為限，超過七天者，須報請校長核准，

所請事假應按日扣除薪資。專任教師每學期累計以七日為限，寒暑假期間，在

不影響教學及行政工作原則下，經校長核准得以延長，所請事假不扣薪資。  

二、病假：因疾病或需安胎休養者，經醫師診斷其治療或休養期間，得請病假，每學年合

計准給二十八天；女性教職員因生理日致工作有困難者，每月得請生理假一日，

其請假日數併入病假計算。其超過者，以事假抵銷。凡患重病，非規定假期所能

痊癒，或確有需要請假安胎休養者，經醫師診斷證明屬實，並報請校長核准得

延長之。其延長期間自第一次請延長病假之首日起算，二年內至多以半年為限；

超過期限未能銷假者，得申請留職停薪或依法辦理退休或資遣。延長病假期間

得支領之薪額為本俸、學術研究費（或專業加給） 及元智津貼的半數。 

三、婚假：結婚給婚假十四日，因業務需要，婚假無法連續請畢時，得依實際情形分次申

請，但應於結婚前一週至結婚後一個月內請畢。新進同仁於試用期間不得請婚假。  

四、產假：因懷孕者，於分娩前，給產檢假八日，得分次申請，不得保留至分娩後；於分

娩後，給分娩假四十二日。懷孕滿五個月以上流產者，給流產假四十二日；懷孕

滿三個月以上流產者，給流產假二十一日；懷孕未滿三個月流產者，給流產假

十四日。各單位如遇有重大、突發或急迫性工作時，如經請假當事人同意，可提

前或擇期返校上班者，其未休之產假得按日發給加班費。 

五、陪產假：因配偶分娩者，給陪產假五日，得分次申請。但應於配偶分娩日前後十五日

內請畢，例假日順延之。  

六、喪假：因父母、配偶死亡者，給喪假十五日；繼父母、配偶之父母、子女死亡者，給

喪假十日；曾祖父母、祖父母、配偶之祖父母、配偶之繼父母、兄弟姊妹死亡

者，給喪假五日。喪假得於百日內連請或分次申請完畢，但需以日數為基礎。  

七、公傷假：因職業傷害引起疾病或傷殘者，檢具醫院診斷證明書，依實際醫療情形或診

斷證明書所載建議休養日數准假之。  

八、公假：教師及職員有下列各款情事之一者，給予公假，其期限依實際需要定之。 

  (一)奉核定赴國內外進修、考察、研習、訓練，期限在一年以內者。  

  (二)代表學校參加國際會議或出席學術研討會議發表論文。  

  (三)奉核定參加與其職務有關之各項集會活動者。  

  (四)依法受各種兵役召集者。  

  (五)參加政府舉辦之選舉投票。 

九、因捐贈骨髓或器官者，視實際需要給假。 



 

十、具原住民族身分之教師，於依紀念日及節日實施辦法由原住民族委員會所公告之各該

原住民族歲時祭儀放假日，得申請放假。 

第三條  專任職員（含助教）在本校連續服務滿一定期間者，每學年應依下列規定給予特別休假：     

一、滿一學年者，自第二學年度起，每學年准休假七天  

二、滿三學年者，自第四學年度起，每學年准休假十四天  

三、滿四學年者，自第五學年度起，每學年增加休假天數一天，但以二十二天為上限。 離

職人員之特別休假應依當學年內之在職月數比例計算。超過五天以上連續性休假應在寒暑

假為之，如因業務繁忙，得隨時通知停止其休假。  

第四條  特別事假：新進人員未核給特休假前，全學年度給予特別事假四天，未滿十二個月(學年度

起迄日期)者，依到職月數比例計算；不足一日者以一日計，特別事假免扣薪資。  

第五條  依第二條第二款所請病假，應檢附就醫証明，如連續累計在三日以上者，須附具醫師診斷

書；依第三款至第十款之各類假別，須檢附有關證件，以資證明。  

第六條 教職員請假審核權責如下：  

一、教師：  

(一)三日以下者，由系所（中心）主任或所長核定。  

(二)三日以上至七日者，陳院長核定。  

(三)上課期間超過七日以上者，陳校長(或授權代理人)核定；寒暑假期間由院長核定。  

(四)兼任行政主管職務者，除上述請假程序外，請假三日以下，由行政職務單位主管核定；

三日以上，陳校長(或授權代理人)核定。  

二、職員（含助教）：  

(一)七日以下者由單位主管核定；惟學術單位職員請假三日以上者，需轉陳院長核定。 

(二)七日以上者陳校長(或授權代理人)核定。  

(三)二級主管請假三日以內者，由一級單位主管核定，超過三日以上者，陳校長(或授權代

理人)核定。  

(四)一級單位主管請假，陳校長(或授權代理人)核定。  

第七條  教職員事假及病假日數，到職未滿一年者，在該學年內按在職月數比例計算，不足一日者，

以一日計算。  

第八條  教職員請假不滿一日者，以小時計，累積滿八小時，按一日計算。  

第九條  請假應由本人覓妥職務代理人於事前提出申請，報經主管核准後，始得離校。遇有特殊事

故，無法事前請假者，得先行向主管報備，於銷假上班後三日補辦請假手續，逾期以曠職

論，並由單位主管通知人事室辦理相關行政作業。連續曠職或累計曠職達一定時數者，將

依本校相關規定懲處。 

第十條  請假逾核准假期者，必須續假者，應依照請假程序申請續假，未經請假而擅離職守，或原

請假之假期已屆滿，遲延不辦理續假手續者，均以曠職論。教師未辦請假手續而無故缺課

或未到校服務且違反聘約情節嚴重者，經查證屬實並送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後，校長得予

以停聘、解聘或不續聘。 

第十一條  本辦法所規定假期之核給，皆不含星期國定例假日，但含寒、暑、春假等校內自給之彈

性休假。惟因病延長假期者，例假日均不予扣除。  

第十二條  教師請假後補課、代課事宜，依據本校教師聘任待遇服務規則之規定辦理。  

第十三條  本辦法經行政會議通過後施行，修正時亦同。 



 

元智大學教師聘任待遇服務規則 

  79.01.17 七十八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院務會議通過 

80.12.18 八十學年度第一次院務會議修訂通過 

82.06.28 八十一學年度第二次院務會議修訂通過 

83.02.22 八十二學年度第一次院務會議修訂通過 

83.07.05 八十二學年度第二次院務會議修訂通過 

86.06.26 八十五學年度第三次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87.07.20 八十六學年度第四次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92.12.31 九十二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103.06.04  102 學年度第二次校務會議修訂 

106.05.03 105 學年度第二次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本規則係參照大學法及相關教育法令之規定訂定，凡本校教師之聘任、待遇及服務事

項，均依本規則辦理，本規則未規定者，依照教育法令辦理之。 

第二條  本校教師有教學輔導及出席各項有關會議與履行其他法令規定之義務。專任教授、副教

授、助理教授、講師每週應排定在校上班四天，並依照規定擔任導師。 

第三條  本校專任教師不得兼任校外有給之專任職務，經校長同意得在他校兼課者，以四小時為

限。並不得低於本校授課職等。 
 

第二章 聘任 

第四條  本校教師分為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講師，均經系、院、校三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

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可後聘任之。 

第五條 教授須具備下列資格之一： 

一、具有博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曾從事與所習學科有關之研究工作、專門職業或

職務八年以上，有創作或發明，在學術上有重要貢獻或重要專門著作者。 

二、曾任副教授三年以上，成績優良，並有重要專門著作者。 

第六條 副教授須具備下列資格之一： 

一、具有博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曾從事與所習學科有關之研究工作、專門職業或

職務四年以上，並有專門著作者。 

二、曾任助理教授三年以上，成績優良，並有專門著作者。 

第七條 助理教授須具備下列資格之一： 

一、具有博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成績優良，並有專門著作者。 

二、具有碩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曾從事與所習學科有關之研究工作、專門職業或

職務四年以上，成績優良，並有專門著作者。  

三、大學或獨立學院醫學系、中醫學系、牙醫學系畢業，擔任臨床工作九年以上，其中至

少曾任醫學中心主治醫師四年，成績優良，並有專門著作者。 

四、曾任講師三年以上，成績優良，並有專門著作者。 

第八條 講師須具備下列資格之一： 

一、在研究院、所研究，得有碩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成績優良者。 

二、大學或獨立學院畢業，曾任助教擔任協助教學或研究工作四年以上，成績優良，並有

專門著作者。  

三、大學或獨立學院畢業，曾從事與所習學科有關之研究工作、專門職業或職務六年以

上，成績優良，並有專門著作者。 



 

第九條  本校各系（或同級單位）專任教師如已依教育部規定之授課標準時數排課後， 仍有應開

課程或專任教師授課時數未滿但因所開授課程性質顯非本校專任教師所能任教者，得聘

請兼任教師。 

第十條  聘任時程：為配合學年（學期）起聘，各系（或同級單位）擬聘教師，聘期為一學年

（學期）者，應於聘任前一學期完成審查聘任程序。 

第十一條  本校各級專任教師之聘任採聘期制，初聘為一年，續聘第一次為一年，以後續聘每

次二年。兼任教師之任期，應配合每學期聘任之。 
 

第三章 應聘、解聘 

第十二條  教師接到聘書後，是否應聘應於兩週內決定。如不應聘，應在兩週內將聘書退還註

銷。 

第十三條  教師應親自履行聘約，在聘任期間因故辭職，須在一個月以前提出辭職書，經校長同意後，

於學期終了時，始可卸除職務。未依前述規定辦理離職者，應給付相當於一個月薪津(含

本俸、學術研究費、津貼)之罰款。 

第十四條  本校專任教師，如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於提經教師評審委員會確認後予以解

聘、停聘或不續聘。  

一、受有期徒刑一年以上判決確定，未獲宣告緩刑者。  

二、曾服公務，因貪污瀆職經有罪判決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  

三、曾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二條第一項所定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  

四、依法停止任用，或受休職處分尚未期滿，或因案停止職務，其原因尚未消滅。  

五、褫奪公權尚未復權。  

六、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 

七、經合格醫師證明有精神病尚未痊癒。  

八、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查確認有性侵害行為屬實。  

九、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查確認有性騷擾或性霸凌

行為，且情節重大。 

十、知悉服務學校發生疑似校園性侵害事件，未依性別平等教育法規定通報，致再度

發生校園性侵害事件；或偽造、變造、湮滅或隱匿他人所犯校園性侵害事件之證據，

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 

十一、偽造、變造或湮滅他人所犯校園毒品危害事件之證據，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 

十二、體罰或霸凌學生，造成其身心嚴重侵害。  

十三、行為違反相關法令，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  

十四、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有具體事實；或違反聘約情節重大。兼任教師有上述

情形之一經確認後，得提前解聘。 

第十四條之一 

 自 103 學年度起聘之專任教師（含講師、助理教授及副教授），若於到任六年內未

通過升等，第七年起則不予晉薪、不予核發元智津貼、不得在校外兼課，且不得超

支鐘點費或擔任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教師如升等通過經報部核准，即不再受

前項所列之限制。 

前項新進教師本人於新進六年內若因懷孕、生產、育嬰或因病留職停薪獲准，每次

得申請延長其升等年限二年；其配偶生產者得申請延長其升等年限一年。由申請人

於學期公告期限內檢附證明文件提出，經單位主管及院長（或部主任）初核，陳請

校長核定後，予以延長年限。 



 

第十五條  本校專任教師，於應聘服務期間，連續二年，未達本校教師年度績效最低要求標準者，

得於提經教師評審委員會確認後予以不續聘。 

第十六條 教師離職時，應辦妥離職手續，始得申請發給離職證明。 

第十七條 新聘專任教師之資格審查如未經送審者，應於聘期開始三個月內辦理之。  

第十八條 軍訓教官之聘任依教育部之規定辦理。 
 

第四章 待遇 

第十九條  本校專任教師薪給依本校教職員工敘薪相關規定辦理，兼任主管者另支主管職務加給。

薪俸表及主管職務加給標準另訂之。 

第二十條  本校初任教師以自最低級起敘為原則，但其學經歷高於最低薪級者，得比照提高。前

項經歷以任教或研究與現任職務相當者為限，並須具有合法證明文件。 

第廿一條 （刪除） 

第廿二條 本校專任教師應自到職之日起薪，離職之日止薪。  

第廿三條 （刪除） 

第廿四條  本校為鼓勵教師從事研究工作，改善教學及熱心服務，特設專任教師績效獎勵制度，

並依本校「教師績效評鑑與獎勵辦法」辦理。 

第廿五條  本校專任教師於學年終了時，經所屬單位確認教學成績優良者，得晉薪俸一級。如已

達所敘職等最高俸級者，則敘年功俸。 
 

第五章 授課 

第廿六條  本校專兼任教師授課基本時數、超支鐘點費與授課時數折抵詳依本校「教師授課時數

及抵免辦法」辦理。本校教師聘約另有規定者除外。 

第廿七條 （刪除） 

第廿八條 專任教師每週授課之基本時數由教務處及系（所）負責排定。 

第廿九條  授課教師須按時到校親自授課，指導學生研究，評改學生實驗報告及試卷，不得私自

另請他人代課。 

第三十條 體育教師均須兼任體育指導員，擔任課外運動之指導。  

第卅一條 實習、實驗、設計及製圖等科目之折算鐘點標準另訂之。 
 

第六章 請假、補課 

第卅二條 專任教師請假須於事前提出，並依本校教職員請假休假辦法辦理。  

第卅三條  專任教師請假未滿十四日(二週)，所缺課程須自行補課；十四日(二週)以上者，須經單

位主管同意覓妥代課老師(代課老師必須具備所授課程相當之資歷)，並檢附代課老師

學經歷證件或教師資格證書影本，併同請假簽呈送交教務處轉陳校長核准。 

第卅四條 專任教師請事假之代課鐘點費由請假人自行負擔。 

第卅五條 兼任教師因故無法到課者，應依本規則第卅三條規定辦理；請人代課所需之代課鐘點

費，由請假人自行負擔。 

兼任教師如因重大事故連續四週（含）以上無法到課者，學校得主動終止聘約並停發

鐘點費。由主聘學系（或同級）及教務處逕行請人代課。 

第卅六條  凡教師因進修、研究或特殊事故需留職停薪一個學期者，應隨學期開始；留職停薪一

學年者，應隨學年開始，並應於一個月前以書面提出申請。 

第卅七條  教師未經請假而無故缺課達兩週以上者，由各系（所）會同教務處簽報校長處理之。 
 

第七章 升等 

第卅八條  本校教師其現職資格經教育部審定合格，於本校任職滿一定年限，且教學、研究、服

務與輔導之成績達相當水準，經學系及學院(或同級單位)初審通過其申請資格後，始得



 

依教師升等審查相關規定，進行升等審查。 

第卅九條  副教授、助理教授、講師之升等，依本校及各學院、學系（或同級）之升等審查辦法

辦理。 

第四十條  經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決議升等通過者，應依照規定送請教育部審定其資格，經審定

合格者，由教育部發給教師證書。並依教育部核定之起資年月為本校升等通過日期。 
 

第八章 休假 

第四十一條 本校專任教授連續在校服務滿七學期（年）以上，得依本校教授休假研究辦法提出

休假研究申請。 

第四十二條 （刪除） 

第四十三條 凡申請休假之教授，如限於名額未經核定者，得於次年度繼續申請之。 
 

第九章 附則 

第四十四條 本規則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元智大學教職員工出差旅費報支規定 

78.10.23 七十八學年度第六次行政會議通過 

80.10.28 八十學年度第六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81.01.13 八十學年度第四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83.05.11 八十二學年度第三十七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85.05.20 八十四學年度第十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87.12.28 八十七學年度第八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95.10.16 九十五學年度第三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98.09.14 九十八學年度第二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2.07.17 101 學年度第 22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第一條    本校專任教職員工因公出差，報支差旅費用，均依本規定辦理。 

第二條  各單位對公差之派遣，應視公務性質及事實需要詳加審核決定，如利用公文、電話、傳真

或電子郵件等通訊工具可資處理者，不得派遣公差。 

出差人員之出差期間及行程，應視事實需要，事先經權責主管核准，並儘量利用便捷之交

通工具縮短行程；國內出差之往返行程，以不超過一日為原則。 

第三條   本校教職員工出差前應先填具出差申請單，覓妥職務代理人，並於出差前簽請校長(或授

權代理人)核定其出差行程及日數；除有不可歸責於出差人員之事由外，非經事先核准，不

得延期返國。 

第四條    出差旅費申請規定及報支流程如下： 

一、出差人員於出差事竣後一個月內，應將原核定之出差申請單、出差旅費報支清單及支

出單據等，送請各核定權責單位主管簽章。 

二、如使用非所屬單位之預算報支者，須先會簽該單位主管後，經會計室審核，依規定核

銷。 

第五條  國內出差旅費分為交通費、住宿費及膳雜費，行前得預借必要旅費。職工出差如遇假日得

另申請加班補休。其報支規定說明如下： 

一、交通費：包括行程中必須搭乘之飛機、公民營客運汽車、火車、高鐵、捷運、輪船等

費，均按實報支。 

（一）搭乘高鐵、飛機以標準車廂或經濟艙為原則，並檢附票根或購票證明核銷。 

（二）交通費核報起程地點以本校或居住地為原則，如有特殊狀況得於出差申請單中

註明，如經核准者，所增加之費用得予報支。 

（三）凡公民營汽車到達地區，除因緊急公務或事實需要經核准者，其餘搭乘計程車

之費用，不得報支。 

（四）如因業務需要，自備汽(機)車等交通工具者，其交通費得按同路段或鄰近地區公

民營客運汽(火)車最高等級之票價報支，但不得另行報支油料費； 如發生事故，

亦不得報支公款修理。 

二、膳雜費：依出差日數列報，如承辦單位供膳二餐（含）以上者，不得報支膳費，但雜

費得按每日膳雜費數額二分之一報支。 

三、住宿費：應檢據核實列支，未能檢據者，按二分之一列支。 

四、陪同外賓出差者，其交通費得按外賓所搭乘之交通工具，按實報支；其住宿費得就所

宿旅館之統一發票或收據，按實報支。 

五、出差如由旅行業代辦含住宿及交通之套裝行程，得在不超過住宿費加計交通費之規定



 

數額內報支。 

前項各款補助標準依「元智大學教職員工國內外出差費報支標準表」（附表一）辦理。 

第六條     國外出差者，其差旅費包括交通費、生活費及辦公費。其報支規定說明如下： 

 一、交通費：係指出差人員搭乘飛機、船舶及長途大眾陸運工具所需費用。 

（一）如搭乘飛機者，除校長及副校長可搭乘商務艙等級外，其餘人員以乘坐經濟艙

為原則，有特殊情形者，經簽請校長核准後，可提升乘坐等級。 

（二）申報機票費應檢附下列單據：  

 1.機票票根或電子機票。 

 2.國際線航空機票購票證明單或旅行業代收轉付收據或其他足資證明支付票

款之文件。 

3.登機證存根或足資證明出國事實之護照影本或航空公司所開立之搭機證明。 

（三）其餘交通費之報支，應檢附原始單據或旅行業代收轉付收據。 

二、生活費： 

（一）比照行政院公布之「中央政府各機關派赴國外各地區出差人員生活費日支數額

表」及「中央政府各機關派赴大陸地區出差人員生活費日支數額表」報支。返

國當日，生活費按該地區生活費日支數額百分之三十限額內報支。 

（二）出差人員於一日內跨越兩地區以上者，均以留宿當日之地區為列支標準。三、

辦公費：含出差人員出國所需之手續費、保險費、行政費、禮品交際費及雜費。 

（一）出差手續費包括護照費、簽證費、黃皮書費、預防針費、結滙手續費及機場服

務費。 

（二）禮品交際費及雜費：含禮品費、交際費、計程車費及租車費等，均須於出差前

專案申請核准，始得報支。 

（三）奉准出差人員得自行於出國前辦理旅行平安保險。參加國際會議發表論文者，

保額以新台幣 500 萬元為限；國際合作洽談公務者，保額以新台幣 1,500 萬元

為限。 

前項各款補助標準依「元智大學教職員工國內外出差費報支標準表」（附表一） 辦理。 

第七條 不同職等人員因同一任務而同時前往同一地點出差者，得視實際情形依上級人員標準辦理之。 

第八條 本規定適用校內預算及民營機構委託計畫之各項旅費報支；政府機構委託計畫之旅費報支準

用本規定，如有未盡事宜，悉依行政院「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國外出差旅費報支要

點」相關規定辦理。 

第九條 差旅費之報支應以合法憑證報銷，如有虛報或偽造單據之情事，經查證後即予議處。第十條 

本規定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差勤承辦人：劉莉薇(分機:2223) 

【附表一】 

元智大學教職員工國內外出差費報支標準表 

         職等 

  費別 
校長 

副校長 

教授五長 

一級主管 

副教授 

助理教授 

講師 

二級主管 

職技員工 

國 內 

交通費 

實報實銷 

一、搭乘高鐵、飛機以標準車廂或經濟艙為原則。 

二、凡公民營汽車到達地區，除因緊急公務或事實需要經

核准者，其餘搭乘計程車之費用，不得報支。 

三、如因業務需要，自備汽(機)車等交通工具者，其交通費得按同

路段或鄰近地區公民營客運汽(火)車最高等級之票價報

支，但不得另行報支油料費，如發生事故，亦不得報支公款修

理。 

四、出差人員應本於撙節原則，核實報支。 

住 宿 費 

(每日) 

2,000 1,600 1,400 

檢據核實列支，未能檢據者，按二分之ㄧ列支。 

膳雜費 

(每日) 
500 

國 外 

交通費 

一、搭乘飛機者，除校長及副校長可搭乘商務艙等級外，其餘人員以乘坐經濟

艙為原則；有特殊情形者，經簽請校長核准後，可提升乘坐等級。 

二、其餘交通費之報支，應檢附原始單據或旅行業代收轉付收據。 

生活費 

一、生活費含：住宿費 70％、膳食費 20％及零用費 10％。 

二、比照「中央政府各機關派赴國外各地區出差人員生活費日支數額表」及

「中央政府各機關派赴大陸地區出差人員生活費日支數額 

表」報支。 

保險費 
參加國際會議發表論文者，保額以新台幣 500 萬元為限；國際合作洽 

談公務者，保額以新台幣 1,500 萬元為限。 

說明：出差人員出國前未辦理結匯者，出差旅費應以出國前一日（如逢假日往前順推）臺灣銀行賣

出即期美元參考匯價為標準報支。 



 

元智大學教職員工國內出差申請單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單 位  姓 名  
差 旅 費 

經費來源 

□校內補助單位：              

□校外補助單位：              

出差期間 出差目的地 出差事由 搭乘交通工具 職務代理人簽章 

  年  月  日 
時起至 

時止 
  

□飛機 □火車 □公車或捷運 □計程車 

□高鐵 □自用汽(機)車 □其他         
 

  年  月  日 
時起至 

時止 
  

□飛機 □火車 □公車或捷運 □計程車 

□高鐵 □自用汽(機)車 □其他         
 

  年  月  日 
時起至 

時止 
  

□飛機 □火車 □公車或捷運 □計程車 

□高鐵 □自用汽(機)車 □其他         
 

其他特殊申請

事項說明 

須報支住宿費，金額：                

須搭乘計程車處理急要公務，原因說明：                  

其他：                       

單位主管  院長  人事室  
校長 

(或授權代理人) 
 

 

說明： 

1.因公出差之證明文件，請併附於出差申請單呈核。 

2.因公出差之各項差旅費報支請於出差後，依「元智大學教職員工出差旅費報支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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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智大學教職員工國外出差申請單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姓 名  所 屬 單 位  職 稱  請 假 日 期 
自  ～  ， 共  日 

(公假：      日，事假：      日) 

出 國 目 的 

( 請 勾 選 ) 

□ 參加國際

會議發表

論 文 

會 議 名 稱  

會 議 日 期 自   ～   ， 共  日 主辦單位／國家／地點 /         / 

論 文 名 稱  發表方式 
□ Oral     □ Poster 

□ Invited   □ Others 

□ 國際交流 

目 的 地  出 訪 成 員 
□ 個別  □ 團體      人 

(註：團體出差，主辦單位須先將計畫書呈校長核定) 

洽 公 期 間 自   ～   ， 共  日 
訪問對象與 

預 期 成 效 
 

經 費 補 助 

來 源 

( 請 勾 選 ) 

□ 科 技 部 
□ 向科技部申請中，尚未核定補助與否。         □ 已向科技部申請，但科技部不予補助。 

□ 科技部已核定(專題/專案)，補助總經費       元，科技部補助文號或計劃編號：               

□ 校 內 

補助單位 預算編號 計畫名稱 補助金額 

    

    

□ 校 外 
(請檢附校外單
位核定函影本) 

補助單位 預算編號 計畫名稱 補助金額 

    

    

預計支用之行政費：□報名費 □註冊費 □其他              ，申請金額：                   (請註明幣別) 

 

申請人 職務代理人 單位主管 學院院長 
補助經費 

單位 
全球事務處  

(非國際交流毋須會簽) 
研發處 人事室 秘書室 

校長 
(或授權代理人) 

          

日期：          

註：依據「元智大學教職員工出差旅費報支規定」，請於返國後將相關單據訂於黏存單上，檢附本申請表辦理核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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